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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我市物业
[bookmark: _GoBack]管理区域防台风暴雨工作的紧急通知

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，各（县）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据气象部门预报，今年第18号台风“圆规”（台风级）将于10月14日凌晨移入北部湾，受台风“圆规”和冷空气影响，我市将有大雨、局地暴雨到大暴雨，陆地阵风4～5级，沿海阵风6级。为防止台风、暴雨等恶劣天气对我市物业管理区域造成影响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级行政职能部门要落实属地责任。加强对辖区物业服务企业防台风暴雨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，督促辖区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台风影响期间的巡查工作，防患于未然。发现有问题的，应立即采取措施整改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
二、各物业服务企业要立即对物业管理区域加强隐患排查，做好安全防护工作。本次沿海和北部湾海面风力大，持续时间长，需加强对小区危险区域、重要设施设备的安全排查，做好小区内易涝、低洼及其地下车库、仓库等地下空间在台风强降雨期间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，落实小区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排查措施，及时消除风险隐患，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，切实保障广大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三、各物业服务企业要高度重视，及时接收发布预警信息，确保信息渠道畅通。通过官方网站、物业客服号、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APP等传播手段向居民发布预警信息，提醒广大业主做好台风防御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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